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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93120858][bookmark: _Toc563407362][bookmark: _Toc932133511][bookmark: _Toc2123937656]武汉市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运行碳普惠方法学
（WHCER-01-001-V02）
[bookmark: _Toc1547003958][bookmark: _Toc218531545]引言
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兼具提供绿色电力，构建清洁低碳能源体系的多重功能，对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积极作用。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将太阳辐射能转化为电能以替代化石能源发电，避免了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其他并网发电厂（包括可能的新建发电厂）发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本方法学属能源产业领域方法学。武汉行政区内符合条件的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可以按照本方法学核算和核查碳普惠减排量。
[bookmark: _Toc911007877][bookmark: _Toc218531546]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自然人户用、非自然人户用、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使用本文件的项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a） 项目应位于武汉市行政区，安装并运行于居民家庭、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的建筑物及其附属场所内，位于控排企业[footnoteRef:1]建筑物及其附属场所内的项目除外。 [1:  指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和湖北省碳排放配额管理企业清单的企业。] 

b） 项目应通过公共连接点并入公共电网；同一用地红线范围内，电压等级不超过10千伏（20千伏）[footnoteRef:2]、总装机容量不超过6兆瓦，以并网验收文件为准。 [2:  10千伏和20千伏同属中压配电网电压等级。此处可理解为：如果项目所在配电网采用10千伏电压等级，则不超过10千伏；如果采用20千伏电压等级，则不超过20千伏。] 

c） 项目应于2012年11月8日之后开工建设。
d） 若有意申报武汉碳普惠项目，应避免环境权益的重复主张，即避免从其它温室气体减排交易机制获得减排量签发，同时避免从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中获取收益。
e） 机关、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主体可自行申请碳普惠减排量（以下简称“减排量”），也可委托第三方组织机构作为项目申报方进行申请。若为委托申请，则项目实施主体与项目申报方应签订委托协议，明确减排量权属、权利与义务关系，并按照《武汉市碳普惠管理办法》（武环规〔2025〕3号）的有关要求，对项目情况、利益分配等关键信息进行公示。
f） 应用本方法学产生的碳普惠减排量，具备用于：纳入湖北碳排放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的履约抵消、碳中和自愿注销、生态修复补偿等用途的基础条件。但实际情况应按照相应年度湖北碳市场纳入履约交易种类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g） 多个分布式光伏项目可捆绑申请减排量，但捆绑项目在核算周期内的年均减排量应不超过6万吨CO2当量。
h） 项目应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符合行业发展政策。
[bookmark: _Toc211606069][bookmark: _Toc1898469276][bookmark: _Toc1651884][bookmark: _Toc218531547]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9319
	光伏发电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

	JJG 596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

	DL/T 44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 1664
	电能计量装置现场校验规程

	NB/T 11422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11606071][bookmark: _Toc211606072][bookmark: _Toc211606073][bookmark: _Toc211606074][bookmark: _Toc211606075][bookmark: _Toc1651885][bookmark: _Toc261094606][bookmark: _Toc218531548]术语和定义
本方法学所使用的有关术语和定义如下：
[bookmark: _Toc942352][bookmark: _Toc1651886][bookmark: _Toc942023]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在用户所在场地或附近建设运行、就地消纳，采用用户侧自发自用、多余电量上网、全额上网运行方式的光伏发电系统。
[来源：NB/T 11422—2023，2.0.1]

自然人用户分布式光伏
指自然人利用自有住宅投资建设、公共连接点电压等级不超过380伏的分布式光伏。

非自然人用户分布式光伏
指非自然人利用居民住宅投资建设、公共连接点电压等级不超过10千伏（20千伏）、总装机容量不超过6兆瓦的分布式光伏。

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
指利用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市政、文化、体育设施等公共机构以及工商业厂房等建筑物及其附属场所建设，公共连接点电压等级为10千伏（20千伏）及以下、总装机容量不超过6兆瓦的分布式光伏。
[bookmark: _Toc942024][bookmark: _Toc1651887][bookmark: _Toc942353]
并网
从技术上指发电机组或发电厂（场、站）或直调用户与电网之间的物理连结。从管理上指其与电网调度机构建立的调度关系。
[来源：GB/T 31464-2022，3.2]
[bookmark: _Toc1651888][bookmark: _Toc942025][bookmark: _Toc942354]
公共连接点
光伏发电系统接入公用电网的连接处。
[来源：GB/T 29319—2024，3.1]

并网点
光伏发电系统接入公用电网的连接处，该电网可能是公共电网，也可能是用户电网。
[来源：GB/T 29319—2024，3.2，A.1，有修改]
[bookmark: _Toc211606077][bookmark: _Toc211606078][bookmark: _Toc942026][bookmark: _Toc1651889][bookmark: _Toc942355][bookmark: _Toc211606079][bookmark: _Toc942358][bookmark: _Toc942029][bookmark: _Toc907952221][bookmark: _Toc1651892][bookmark: _Toc218531549]项目边界、计入期和温室气体排放源
[bookmark: _Hlk1649173][bookmark: _Toc1651893]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包括减排项目所涉及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设施，如图1所示。
[image: 图示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图1 项目边界图
项目计入期
5.2.1  项目寿命期限的开始时间为项目并网发电日期。项目寿命期限的结束时间应在项目正式退役之前。
5.2.2  项目计入期为可申请项目减排量登记的时间期限，从“本文件发布之日”与“项目业主申请登记的项目验收合格且开始并网发电之日”中较晚的一个日期开始，最长不超过10年。项目计入期须在项目寿命期限范围之内。
5.2.3  对于在本文件发布之日前，已依据《武汉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运行碳普惠方法学（试行）》（WHCER-01-001-V01）完成过减排量登记的项目，其在本文件发布之日后首次申请减排量登记时，可参照原方法学计入期规则，对上一核算周期结束次日至本文件发布之日期间产生的、尚未申请登记的减排量进行一次核算与申请。该次申请的减排量核算周期须与历史核算周期连续。此后，该项目的管理应完全遵循本文件的规定。
温室气体排放源
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边界内选择或不选择的温室气体种类以及排放源如表1所示。
项目边界内选择或不选择的温室气体种类以及排放源
	温室气体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

	基准线情景
	项目替代的华中区域电网的其他并网发电厂（包括可能的新建发电厂）发电产生的排放
	二氧化碳（CO2）
	是
	主要排放源

	
	
	甲烷（CH4）
	否
	次要排放源，按照保守性原则不计此项

	
	
	氧化亚氮（N2O）
	否
	次要排放源，按照保守性原则不计此项

	项目情景
	项目运维电力消耗产生的排放
	CO2
	是
	排放量小，为降低项目实施和管理成本，计为0

	
	
	CH4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N2O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bookmark: _Toc2081666412][bookmark: _Toc1651896][bookmark: _Toc218531550]项目减排量核算方法
[bookmark: _Toc1651897]基准线情景识别
本方法学基准线情景为：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的发电量由华中区域电网的其他并网发电厂（包括可能的新建发电厂）进行替代生产的情景。
[bookmark: _Toc1651898]额外性论证
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单体体量比较小，地理分布分散，开发和运维均面临挑战，以自然人户用、非自然人户用、一般工商业为投资建设对象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初始投资额较大，收回成本周期较长，加之武汉市光照条件不充足，在没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项目难以惠及中小用户。为体现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的环境效益，鼓励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符合本方法学适用条件的项目，其额外性免予论证。
[bookmark: _Toc1651899]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第年基准线排放量按照公式（1）计算：
	
	（1） [bookmark: _Ref185954104] 


式中：
	
	——
	第年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
	第年的项目发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
	第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按照公式（2）计算：
	
	（2）  


式中：
	
	——
	第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
	第年第华中区域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 MW·h）；

	
	——
	第年第华中区域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 MW·h）；

	
	——
	电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

	
	——
	容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


项目排放量计算
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运行的排放量主要来自于光伏组件、电力设备运维过程中产生的排放，考虑到其排放量小，为降低项目实施和管理成本，直接计为0，即：
第年项目排放量按照公式（3）计算：
	
	（3） [bookmark: _Ref208999982] 


式中：
	
	——
	第年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项目减排量计算
第年项目减排量按照公式（4）计算，计算结果应向下取整：
	
	（4） [bookmark: _Ref209000004] 


式中：
	
	——
	第年项目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
	第年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
	第年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bookmark: _Toc211606082][bookmark: _Toc211606083][bookmark: _Toc211606084][bookmark: _Toc211606085][bookmark: _Toc211606086][bookmark: _Toc218531551]监测方法
[bookmark: _Toc1651901]事前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事前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2—表3。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数据描述
	电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CDM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版本7.0）

	数值
	0.75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

	备注
	太阳能发电项目具有间歇性和不可调度性，故按照以上取值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数据描述
	容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CDM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版本7.0）

	数值
	0.25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

	备注
	太阳能发电项目具有间歇性和不可调度性，故按照以上取值


项目实施阶段需监测和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项目实施阶段需监测和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4—表6。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

	数据单位
	MW·h

	数据描述
	第年的项目发电量

	数据来源
	电费结算凭证或由项目所在地供电公司出具的发电量证明文件

	监测点要求
	采用在并网协议中明确的发电计量点电能表监测，通过公共连接点的并网发电量数据

	监测仪表要求
	电能表准确度符合DL/T 448 规定的准确度要求，电能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0.5级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妥善留存电费结算单。同时通过电能表对并入公共连接点的并网发电量进行监测。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连续监测，至少每月记录一次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
	定期对电能表进行校准维护。电费结算凭证或供电公司出具的发电量证明文件与电能表发电读数记录交叉核对，以确保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发电量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数据描述
	第年第华中区域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采用生态环境部组织公布的第年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在核查机构出具减排量核查报告时，尚未公布当年度数据的，采用第年之前最近年份的可获得数据

	数值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

	备注
	基于华中区域电网中所有机组（不包括低成本/必须运行机组）的总上网电量、燃料类型及燃料消耗量来计算电网的单位上网电量排放因子并作为 OM 排放因子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数据描述
	第年第华中区域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采用生态环境部组织公布的第年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在核查机构出具减排量核查报告时，尚未公布当年度数据的，采用第年之前最近年份的可获得数据

	数值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

	备注
	该因子按接入华中区域电网中的所有发电设施排放因子的上网电量加权平均求得


项目实施及监测的数据管理要求
[bookmark: _Hlk218693080]7.3.1 计量装置的检定、校准要求
7.3.1.1  项目使用的电能表在安装前应由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获得计量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按照 JJG 596 等相关规程的要求进行检定。项目运行前，电能计量装置由当地供电公司检查验收。在电能表使用期间，项目业主应委托具备CNAS 或 CMA 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按照 DL/T 1664 等相关标准和规程的要求每年对电能表进行校准，并出具报告，应在前一个校准周期结束前完成新一次校准。
7.3.1.2  已安装的电能表出现以下情形时，项目业主应委托具备 CNAS 或 CMA 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在 30 天内对电能表进行校准，必要时更换新电能表，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a） 误差超出电能表的准确度范围；
b） 零部件故障问题导致电能表不能正常使用。
[bookmark: _Hlk218693193]7.3.2数据管理与归档要求
7.3.2.1  对于收集到的监测数据，项目业主应建立数据、信息等原始记录和台账管理制度，妥善保管监测数据、电量结算凭证，以及计量装置的检定、校准相关报告和维护记录。台账应明确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及填报台账的相关责任人等信息。项目实施阶段产生的所有数据、信息均应存档，在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最后一期减排量登记后至少保存 10 年，确保相关数据可被追溯。
7.3.2.2  项目业主应建立数据内部审核制度，定期对监测数据进行审核，电能表读数记录应与电量结算凭证进行数据交叉核对，确保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完整性符合要求。
7.3.3数据精度控制与校正要求
项目使用的电能表出现未校准、延迟校准或者准确度超过规定要求时，应对该时间段内的电量数据采用如下措施进行保守性处理：
——及时校准，但准确度超过规定要求：计量结果×（1－实际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未校准：计量结果×（1－准确度等级对应的最大允许误差）；
——延迟校准：延迟的时间段内按未校准情形处理。
[bookmark: _Toc1044538223][bookmark: _Toc218531552]项目核查要点及方法
项目适用条件的核查要点
8.1.1  通过查阅项目备案证、并网验收单文件等，确定项目现场安装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设施是否与批复文件等一致。
8.1.2  通过查看项目备案证、项目设施位置，查阅武汉市控排企业名单等，确定其是否符合本文件适用条件a）的相关要求。
8.1.3  通过查阅项目设计文件、项目备案证、并网验收单、电力接线图、监测计量点位图、并网协议等，确定其是否符合本文件适用条件b）的相关要求。
8.1.4  通过查阅项目开工时间证明文件等，确定其是否符合本文件适用条件c）的相关要求。
8.1.5  通过查阅项目业主提供的项目权属关系证明等，以及关键信息进行公示记录文件等，确定其是否符合本文件适用条件e）的相关要求。
项目边界的核查要点
通过查阅项目备案证、电力接线图、并网验收单文件等，以及现场走访、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方式，确定项目业主是否正确地描述了项目设备设施、项目地理边界和中心点经纬度坐标（以度表示，至少保留6位小数）。
参数的核查要点及方法
参数的审定与核查要点及方法见表7。
参数的核查要点及方法
	序号
	内容
	核查要点及方法

	1
	、
	a）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取值；
b） 查阅减排量核查报告时，生态环境部是否组织公布了第y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如果公布，以第y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为准；如果未公布，以第y年之前最近年份的华中区域电网电量边际排放因子为准。

	2
	
	a） 查阅电费结算凭证或供电公司核发的发电量证明文件，并以电能表发电读数记录为辅助；
b） 现场查看以下内容：
——电能表的安装位置是否符合并网协议要求；
——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是否不低于0.5级；
——数据是否连续监测并按期记录。


[bookmark: _Toc211606089][bookmark: _Toc2022583383][bookmark: _Toc218531553]方法学编制单位
在本方法学编制工作中，国家电投集团湖北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武汉供电公司、国家电投集团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营销中心等单位作出积极贡献。

1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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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560]武汉市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碳普惠减排量核算报告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1.申报主体基本信息

	1.1 申报主体类型
	自然人   法人  

	1.2 自然人姓名或法人名称
	

	1.3法定代表人（法人主体申请填写）
	

	1.4 自然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1.5 联系人及职务
	

	1.6 联系电话及邮箱
	

	1.7 联系地址
	

	2.项目基本信息

	2.1 碳普惠项目名称
	（格式：XX分布式光伏发电碳普惠项目）

	2.2 是否为打捆申报
	是，共有     个子减排项目； 	
否

	2.3 项目所在地/地理坐标
	        市        县（区）        ；
项目地理中心点坐标为：北纬##°##′##″，东经：##°##′##″
（如为捆绑申请减排量，请填写各个捆绑项目的地理中心坐标）

	2.4 项目开工时间
	     年     月     日
（如为捆绑申请减排量，请填写各个捆绑项目的开工时间）

	2.5 选用方法学名称及版本号
	

	2.6 项目计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如为捆绑申请减排量，整个碳普惠项目只有一个统一的计入期）

	2.7 减排量历史登记情况
	是否首次申请减排量登记：是	否
第一次核算周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二次核算周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三次核算周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3.项目核算边界

	3.1 项目核算边界
	表3.1.1（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填写）
表3.1.1 边界信息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建设规模（MW）
	备案文件文号
	备案时间
	投产规模
	投产（并网）时间

	1
	
	
	
	
	
	
	

	2
	
	
	
	
	
	
	

	…
	
	
	
	
	
	
	


表3.1.2（自然人用户、非自然人用户分布式光伏填写）
表3.1.2 边界信息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MW）
	投资人
	备案证明
	并网时间

	1
	
	
	
	
	
	

	2
	
	
	
	
	
	

	…
	
	
	
	
	
	


（注：若内容太多，可另附文件提交）

	4.项目监测数据和参数

	4.1 监测设备
		项目设备信息
	设备编号
	安装位置
	监测频次
	校验频次

	子项目1
	
	
	
	

	子项目2
	
	
	
	

	…
	
	
	
	




	4.2 监测数据
	表4.2.1 排放因子数据
	年份
	2020
	2021
	2022
	……

	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tCO2/MW·h）
	
	
	
	


表4.2.2 发电量数据
	发电量（MW·h）
年份
	2020
	2021
	2022
	……

	子项目1
	
	
	
	

	子项目2
	
	
	
	

	…
	
	
	
	

	合计
	
	
	
	




	5.减排量计算结果

	5.1 碳普惠减排量
	
	年份
	2020
	2021
	2022
	……

	减排量（tCO2）
	
	
	
	

	合计
	


 

	6.核算结论

	经项目申请方核算，    （项目名称）     于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产生的碳普惠减排量为        吨二氧化碳当量。

	                                        项目申请主体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075364201][bookmark: _Toc1148780199][bookmark: _Toc1380535009][bookmark: _Toc218526280][bookmark: _Toc218531555]附录II 碳普惠减排量核查报告模板

报告编号：
（编号规则：城市-核查技术服务机构缩写-被核查项目名称缩写-报告签发年份-报告版本）








***项目
碳普惠减排量核查报告
（核算周期：*年*月*日-*年*月*日）










核查技术服务机构名称（盖章）：***
核查报告签发日期：*年*月*日

	1、核查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所属领域：能源产业

	2、项目申请主体基本信息
	申报主体类型：自然人   法人  

	
	自然人姓名或法人名称：

	
	自然人住址或法人注册地址：

	
	自然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如为法人主体申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3、适用的方法学及版本号
	

	4、核查结论
	（示例）
1.核算报告及数据质量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提交的核算报告（版本号：***）中的项目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核算方法、生产数据、排放因子以及减排量，符合《武汉市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运行碳普惠方法学》的相关要求和数据质量控制的规定。
2.减排量确认：
***公司在本次核算周期内，按照《武汉市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运行碳普惠方法学》核算的温室气体减排总量的声明如下：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

	减排量（tCO2）
	
	
	
	
	

	合计
	


3.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核查组长
	
	签名及日期
	

	核查组成员
	

	技术复核人
	
	签名及日期
	

	批准人
	
	签名及日期
	



1.概述
1.1 核查目的
1.2 核查范围
1.3 核查准则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2 文件评审
2.3 现场核查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质量控制
3 核查发现
3.1项目与适用条件的符合性
3.2项目边界、计入期和温室气体排放源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3.3核算方法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3.3.1基准情景的确定
3.3.2额外性论证
3.3.3基线排放量计算的合理性
3.3.4项目排放量计算的合理性
3.3.5减排量计算结果的合理性
3.4数据来源和监测的核查
3.4.1参数和数据的核查
3.4.2计量设备和校验频次的核查
3.5其他核查发现
4 核查结论
4.1 核算报告及数据质量的符合性
4.2 减排量声明
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5 附件
[bookmark: _Toc1670818063]附件1：核查结果数据表
[bookmark: _Toc943016669]附件2：不符合清单
[bookmark: _Toc851841023]附件3：支持性文件清单
[bookmark: _Toc1766082659]附件II-1：核查结果数据表

***项目核查结果数据表（*年*月-*年*月）
	申请方基本信息

	数据项
	核查报告
	是否一致
	变化幅度
	差异原因

	营业执照（如为法人主体申请）
	
	
	
	

	分布式光伏备案信息
	
	
	
	

	项目开工时间证明
	
	
	
	

	核算周期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基本信息

	数据项
	核查报告
	是否一致
	变化幅度
	差异原因

	项目1
	开工时间
	
	
	
	

	
	装机容量
（MW）
	
	
	
	

	项目2
	开工时间
	
	
	
	

	
	装机容量
（MW）
	
	
	
	

	…
	…
	
	
	
	

	生产数据及减排量汇总表

	项目
	参数
	核查报告
	是否一致
	变化幅度
	差异原因

	项目1
	发电量MW·h
	
	
	
	

	
	减排量tCO2
	
	
	
	

	项目2
	发电量MW·h
	
	
	
	

	
	减排量tCO2
	
	
	
	

	…
	…
	
	
	
	





附件II-2：支持性文件清单
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一
	项目申请主体基本信息

	1
	项目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副本）（若为多个项目捆绑申报，则须提供各子减排项目业主的营业执照副本；若申报主体为自然人，则仅需提供身份证）

	2
	减排量委托开发协议或其他明确减排量收益分配相关协议（如适用）

	3
	项目基本信息、利益分配等关键信息向利益相关方进行公示的证明文件（如适用）

	二
	分布式光伏项目基本情况

	4
	发电设施台账及分布图（提供载有相关内容的《并网协议》或《高压发电合同》或《购售电合同》）

	5
	项目权属关系证明

	6
	项目备案证

	7
	项目开工时间证明文件

	8
	项目并网验收单

	三
	与发电量相关的文件清单

	9
	电费结算凭证或供电公司核发的发电量证明文件

	10
	电能表台账（内容至少明确表号、安装位置、计量频率，需盖章）

	11
	电能表安装记录（如有）

	12
	电能表检定记录（如有）

	13
	电能表校准记录（如有）



[bookmark: _Toc1238574075][bookmark: _Toc218526281][bookmark: _Toc218531556]附录III 碳普惠减排量登记申请表模板
[bookmark: _Toc1155488154][bookmark: _Toc18351]武汉市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碳普惠减排量登记申请表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1.申请方基本信息

	1.1 申请主体
	申报方类型：自然人   法人  
申报的自然人或法人名称：	
法人代表（如为法人主体申请）：	
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1.2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3 碳普惠登记账户信息
	账户名： 	
编号： 	       

	2.申请备案减排量基本信息

	2.1 碳普惠项目名称
	名称：	

	2.2 项目领域
	能源产业

	2.3 项目开工时间
		  年     月	   日
（如为捆绑申请减排量，请填写各个捆绑项目的开工时间）

	2.4选用的方法学及版本号
	

	2.5 本次申请签发减排量的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2.6 申请签发的减排量
	减排量：	     tCO2e
（注：项目信息及减排量计算，详见碳普惠减排量核证报告）

	2.7 第三方审定机构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2.8 减排量历史签发情况
	是否首次申请减排量备案：是	否
（若非首次申请，应注明计入期内减排量历史签发情况及具体核算周期）
首次登记减排量：	     tCO2e
核算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第二次登记减排量：	     tCO2e
核算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

	3.申请人申明

	
本人申明：本人（公司）承诺对项目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性负责。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准确，并在申报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或者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本人（公司）确认，在上述申请时段内所产生的减排量真实有效。未在其它温室气体减排交易机制下获得签发，且未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等其他环境权益主张，同时已充分了解并同意在今后碳排放核算过程中避免重复计算等问题。
若有虚报假报及重复申请签发，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8526282][bookmark: _Toc218531557]附件IV 碳普惠减排量登记申请材料清单
申请碳普惠减排量登记时，项目申报者须向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 《碳普惠减排量登记申请表》原件1份；
2. 《碳普惠减排量核算报告》原件1份；
3. 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的《碳普惠减碳量核查报告》原件1份；
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若申报主体为自然人，则仅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1份）；
5. 分布式光伏项目备案证明复印件1份；
6. 项目并网时间证明文件复印件1份；
7. 项目发电量证明文件复印件1份，如电费结算凭证或供电公司核发的发电量证明文件等；
8. 减排量委托开发协议或其他明确减排量收益分配相关协议复印件1份（如适用）；
9. 项目信息、利益分配等关键信息向利益相关方进行公示的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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